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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 9 屆第 5 會期內政、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委員會第 3 次聯席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兒童及少年成長過程中各面向福利與權益（含遊戲權），於

兒童權利公約中已明確要求締約國應予以落實。惟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涉及層面十分廣泛，需各部會共同推動，

為利權責明確，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 條

（如附）明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權管，期藉由各機

關之專業在各面向全方位維護兒童及少年權益。以下謹就

大院審查「王育敏委員等 20 人擬具兒童遊戲場安全管理條

例草案」提出報告，敬請指教。 

壹、我國遊戲場管理辦理情形 

遊樂設施設備隨著科技進步及社會環境變遷，有

不同階段的發展。內政部於民國 72 年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3 第 5 項規定，訂定「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

管理辦法」，就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明定管理規範，以

維護民眾遊樂之安全。 

民國 91 年間兒童使用速食餐廳附設非機械遊樂

設施受傷情事頻傳，卻無統一規範可資遵循管理，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會請內政部兒童局會同相關機關，於

92 年研訂「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組改後該業務併入本部社會及家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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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因兒童遊樂設施設置場地過於廣泛，本部於

106 年 1 月 25 日，將上開規範修正為「兒童遊戲場設

施安全管理規範」（下稱本規範），規範對象從各行業

附設兒童遊戲場，擴大至公園、學校及營利性質等遊

戲場，鑑於遊樂設施之設置，其管理應由所在場域之

經營者辦理，並由各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予以輔導及

監督，爰該規範依各兒童遊戲場所在場域，按其類別，

明定其主管機關，並範定設置者之設置備查及管理責

任。惟實務執行時，由於遊樂設施之設置、管理、專

業檢驗機構之認證管理等，涉及工業設計、物理力學、

遊具規劃等理工專業，囿於專業隔閡，於政策或法規

之研訂，較非社會行政主管機關所能勝任。 

另，充氣式遊戲設備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迄

今尚無相關管理辦法適用，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召

開多次會議討論後，考量管理上宜具備機電等專業能

力，且該等設備設施漸趨不分齡使用，應用方式及設

置場域多元廣泛，爰請內政部擔任研商充氣式大型設

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管理機制之召集機關，並

研訂（修）相關管理規範。 

貳、本部就委員所提「兒童遊戲場安全管理條例草案」（下

稱本草案）之評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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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對於委員基於維護兒童安全權益，推動本

草案，由衷表示敬意，謹就本草案於實務執行上可

能面臨之挑戰，提出以下意見： 

一、 本草案有關遊樂設施限於適用二至十二歲兒童使用

之非機械式兒童遊樂設施乙節，考量遊樂設施隨社

會環境變化，趨向不分年齡共融使用之概念設計，

又因科技發展快速，不論是充氣式、機械、非機械、

固定或移動式遊樂設施日趨多元且具多樣性，同一

場地也可能設有不同類型之遊樂設施，供民眾自由

選擇，爰各類型遊樂設施之管理及安全維護，有無

全盤考量之必要，建請討論。 

二、 本草案第六條有關國家標準乙節，由於目前我國專業

檢驗機構不足，檢驗標準或有差異，易衍生管理困

擾。又部分新興遊樂設施，國內尚未建立國家標準，

如須符合國際標準，相關專業檢驗機構，亦待培植；

為利後續實務執行，避免衍生爭議，建請審慎研議。 

三、 經查目前先進國家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多採自律

管理原則，如有意外事故則依相關司法程序處理；

另本草案與各該目的事業之專業法規競合議題，宜

再檢視及討論。 

以上報告，敬請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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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七條 

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範圍，針對兒童及少年之需

要，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所需福利，對涉及相關機關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

應全力配合之。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及事故傷害防制措施；其權

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相關事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主管婦幼衛生、生育保健、早產兒通報、追蹤、訪視及關懷服務、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醫療、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醫療、復健及健康保險等相關事宜。 

三、教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教育及其經費之補助、特殊教育、學前教育、安全

教育、家庭教育、中介教育、職涯教育、休閒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社會教育、兒

童及少年就學權益之維護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等相關事宜。 

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未滿十五歲之人勞動條件維護與年滿十五歲或國民中學畢業少

年之職業訓練、就業準備、就業服務及勞動條件維護等相關事宜。 

五、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維護相關之建築物管理、

公共設施、公共安全、建築物環境、消防安全管理、遊樂設施、親子廁所盥洗室等

相關事宜。 

六、警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人身安全之維護及觸法預防、失蹤兒童及少年、無

依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之協尋等相關事宜。 

七、法務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觸法預防、矯正與犯罪被害人保護等相關事宜。 

八、交通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交通安全、幼童專用車檢驗、公共停車位等相關事

宜。 

九、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通訊傳播視聽權益之維護、內容分級之規劃及

推動等相關事宜。 

十、戶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身分資料及戶籍等相關事宜。 

十一、財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稅捐之減免等相關事宜。 

十二、金融主管機關：主管金融機構對兒童及少年提供財產信託服務之規劃、推動及監

督等相關事宜。 

十三、經濟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相關商品與非機械遊樂設施標準之建立及遊戲軟

體分級等相關事宜。 

十四、體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體育活動等相關事宜。 

十五、文化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藝文活動、閱聽權益之維護、出版品及錄影節目

帶分級等相關事宜。 

十六、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辦理。 

 


